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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呂哲輝

電　話：(02)7736-6346

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25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四)字第108015586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原函影本1份 (0155862A00_ATTCH1.pdf)

主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行政法人法第22條第2項、第

23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第25條第2項所稱「再任有給

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其內涵應比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第77條第1項規定，請查照。

說明：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10月23日總處組字第

1080046146號函辦理，併附原函影本1份。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

副本：本部各單位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嘉義大學

1080012143　108/10/25



1080155862 收文日期:1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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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函
地址：臺北巿濟南路一段2-2號10樓

傳真：02-23973589

承辦人：李佳霖

電話：02-23979298#333

E-Mail：chialin@dgpa.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0月23日

發文字號：總處組字第108004614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行政法人法第22條第2項、第23條第2項、第24條第2項、

第25條第2項所稱「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其

內涵應比照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77條第1項規定，

請查照。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含行政院秘書長，不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各直轄市政

府、各縣市政府

副本：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給與福利處、法規會

保存年限:
檔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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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條

第 23 條

條號查詢結果

法規名稱： 行政法人法 EN

公布日期： 民國 100 年 04 月 27 日

法規類別： 行政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 綜合規劃目

原機關（構）公務人員不願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由主管機關協助安置；

或於機關（構）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

、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

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

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

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俸與技術

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原機關（構）現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

辦法聘用及約僱之人員（以下簡稱原機關（構）聘僱人員），其聘僱契約

尚未期滿且不願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於機關（構）改制之日辦理離職，

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外，並依其最後在職

時月支報酬為計算標準，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報酬。但契約將屆滿人員

，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

稱公保），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並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前項人員於離職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

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數之月支報酬繳庫。所領之保險年

資損失補償於其將來再參加公保領取養老給付時，承保機關應代扣原請領

之補償金，並繳還原機關（構）之上級機關，不受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

條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供擔保之限制。但請領之養老給付較原請領之

補償金額低時，僅繳回所領之養老給付同金額之補償金。

前二項公保年資損失補償，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之給付標準

發給。

原機關（構）聘僱人員於機關（構）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應於

改制之日辦理離職，並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離職

儲金，不加發七個月月支報酬，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其因

退出原參加之公保，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依前二項規定，發給保險年

列印時間：108/10/25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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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條

第 25 條

資損失補償。

原機關（構）現有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約僱之人員，其

適用勞動基準法者，不適用第一項及前項所定發給離職儲金之規定，並依

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發給退休金或資遣費。

原機關（構）現有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駐衛警

察（以下簡稱原機關駐衛警察），不願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由主管機關

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構）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

、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薪津。但已達屆齡退職之人員，依其提

前退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職、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

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之月支薪

津繳庫。

前二項所稱月支薪津，指退職、資遣當月所支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

加給。

原機關駐衛警察於機關（構）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應於改制之

日依其原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不加發七個月月支薪津

，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原機關（構）現有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原機關（構）工友

），不願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由主管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構）改

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

餉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

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餉給總

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餉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餉及專業

加給。

原機關（構）工友於機關（構）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應於改制

之日依其原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不加發七個月餉給總

額慰助金，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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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條

條號查詢結果

法規名稱：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公布日期： 民國 106 年 08 月 09 日

法規類別： 考試 ＞ 銓敘部 ＞ 退休目

附檔： 附表一本法公布施行後退休公務人員退休金給與之計算基準彙整表.PDF

附表二自願退休人員年資與年齡合計法定指標數.PDF

附表三退休公務人員經審定退休年資之退休所得替代率對照匯整表.PDF

附表四公務人員任職未滿十年者加給一次撫卹金計算標準表.PDF

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

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

    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

    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之

      二十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資金額累

      計占該事業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以上事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

      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本法公布前已有前項第三款情形者，自本法公布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

行。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發放或支給機關查知退休公務人員再於第一項所定機關

（構）、學校、團體及法人參加保險時，得先暫停發給其月退休金，俟該

退休公務人員檢具其再任每月支領薪酬總額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相關證

明申復後，再予恢復發給並補發其經停發之月退休金。

退休人員經審定機關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而再任第一項第二款所列機

構董（理）事長及執行長者，其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

前項人員任期屆滿前年滿七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而經主管院

列印時間：108/10/25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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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者，不在此限。

備　　　註：

本條文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

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

之：……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民國 108  年 8  月 23 日釋字第 782  號解釋，

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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